
To: panel_dev@legco.gov.hk 
From: Ken Mak 
Date: 28/05/2018 12:36PM 
Subject: 5月 29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議員 ,
洪水橋新發展區受影响街坊意見  
 

致     立法會秘書處  - 發展事務委員會：  
 
我們是受「洪水橋新發展區影响的街坊」，經過聯村會議討論

後，新方案仍有很多洪水橋居民未能受惠，及具可以改善的

地方。  
 
政府將於 5 月 29 日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議員
意見，正在整理街坊意見，希望明天 5 月 29 日，給予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見以作跟進：  
 
內容請見附件。  
 
「關注洪水橋新發展區聯盟」代表  
 
麥生  
 
https://www.facebook.com/HSKconcern/  
 

立法會 CB(1)1045/17-18(02)號文件 

https://www.facebook.com/HSKconcern/






政府收地賠償重點是要安置被收地居民，以及他們資產的損失。可是政府收地賠償價得約$1000/

尺，現在市價二手樓宇同區都要過萬元一尺，你叫我們怎樣去重置居所？我們用真金白銀辛苦儲

錢的買了 5000 尺地，回來建立家園，以政府受賠償的地價，我又如何買回此地面積和生活環境？

再者，現時地價賣給發展商比收地價約$1000/尺高出好幾十倍，政府怎可能以強凌弱，欺壓我

們賣地。我希望政府會以收地時期的同區樓價尺價來作土地賠償金額。 

 

現時的賠償好像提高了少許，但全都帶有付帶條件。我們家人一起努力儲下積蓄，計劃將來老人

家退休的去路，但因為持有物業，所以不符合上公屋居屋資格，這是多麼不合理！政府一邊話人

口老化，要推行強積金之類來解決老人問題，父母和我們努力一生為了自食其力，終於做了些投

資，為了不靠政府養老，卻被一個不合理收地要求破壞了一生的努力和儲蓄。所以政府應要撇除

現擁有的物業，去分配公屋/居屋資格，和從新考慮特惠津貼、補償津貼的資格。 

---------------------- 
一、政府須提高收地尺價，與市值樓宇呎價相同。 
二、上公屋，購買政府樓宇，及一切的現金賠償特惠津貼，都應取消資產、物業

及入息審查。 
三、搬遷津貼，有 9000 至 28,000 ,太低 
五、拆除我的屋宇，一磚一瓦，都應該計算賠償 
六、園内種有很多果樹，及一棵 5 層樓高的風水大樹，我花很多心機時間去打

理樹木，每年都有荔枝、龍眼、枇杷果、木瓜、大樹菠蘿等收成，這些樹都是我

的私人財產，政府應該要有合理賠償。 
七、現金特惠津貼太低，六萬元至 120 萬元，不足買回同區一個細單位。 
八、本人居於亦園現址 50 幾年，三代同堂，意願是不遷不拆。 

 
第一，政府收購私人農地的價錢由 300 至＄1000 一尺，沿用數十載，沒有修訂

更改過， 十分不公平 。以本人 2000 尺農地計算，就算以最高賠償額＄1000 計，

都是二佰萬元,但他轉手賣比私人發展商，隨時可巳以價高者得，私人發展商建

成樓宇，以 40 層計算，再轉賣給市民，賺取超過八十萬一呎，這不是官商勾結

最好的例子！反對政府強奪私人土地，以低價搶購，再以高價轉賣 

#應該提高購買私人土地尺價，跟通脹每年調整，並追

回落差。 

 
第二，本人一生工作超過四十五年，剛剛退休，並將所有積蓄投資買了一層樓宇

作收租用途，以保障退休後有收入來源，根據你們的賠償丶補償丶上公屋的要求，

全部都要＂免持物業＂為大前提下，這樣對我們是很不公平。香港不是是一個自

由的商業社會嗎？ 



# 所有補償丶津貼丶上公屋丶購買政府資助樓宇等，

應該統一全部取消資產物業入息審查。 

 
第三 提高的津貼及補償看似提高，其實根據本人的按例，一個都不能用上，加

晒所有補償及農地的賣價（本園約有 2000 多尺），也不足以買回本區一層二百

尺樓宇。其實這些都是欺騙的伎倆，掩眼法。政府欺壓弱勢社群一種手段 
 
第四 先落實賠償、收購價錢，才可有其他行動或動工。 

 
以下幾點是我們對發展區安置賠償的意見，麻煩請將我們的意見轉達： 

 

１. 先安置及賠償, 後收地 

要求政府承諾先安置,後收地。因搬遷成本大，且市場租金太高，連過渡時期村民都難以負擔。 

 

２. 不同意以構築物面積決定賠償金額 

以面積決定賠償金額的比例不公。例如 700 呎的構築物只能最多得到 120 萬 X0.7(700 呎) = 84

萬,但 1000 呎的構築物只能最多得到 120 萬, 相差足足 36 萬 

 

而用構築物面積作為賠償因素實無助協助村民搬遷，完全感受不到政府的誠意。 

 

３.不同意以賠償金額 83%折扣買房協樓既然政府用意是協助村民搬遷，為何買房協樓要無理削

減 17%的賠償金額？ 

 

４.１２０萬的＂最高＂賠償額太少 

只有＂最高＂１２０萬的賠償太少，於現在的市場連買一個棺材房的單位都不夠。本來村民可一

直於自己擁有的住屋居住，但現在竟要再負擔幾十萬或幾百萬的樓債，而政府絕口不提此事，根

本故意忽略村民的苦況。 

 

５. 建議跟隨內地一線城市賠償方式 

內地的賠償方案是一比一的面積賠償，如果我原本住屋有 1000 尺，便能得到共 1000 尺的新單

位，為何香港不能跟隨？ 

 

６. 收地賠償金額太少 

政府賣出一塊地動輒數憶，但竟用千元一呎強制收地。賠償金額不足以保障村民的生活質素，令

人覺得政府殘民自肥。 

 



 

現時安置／補償的條件 意見 
為於 1982 年已登記寮屋／持牌構築物

居住最少七年 
政府現時規定為於 1982 年已登記寮屋

／持牌構築物居住及合符其他條件才

可獲公屋安置。村民表示現時村內有大

量的租戶及佔用人居住在村內未有

1982 年寮屋登記編號的構築物內，政

府的發展無疑令大量的村民流離失所。 
 
由於村民因經濟困難而由市區樓宇搬

至洪水橋租用平房，故亦只可以租用此

類未有任何登記編號的構築物。洪水橋

的發展只會令村村民不斷的重演發展

至無奈搬遷的過程。 
 
政府應盡早為居住在未有 1982 年已登

記寮屋編號的村民制定搬遷政策，而非

不聞不問及視若無睹。 

 有租戶表示現時田心新村及亦園村均

是第二發展階段，足有近 8 年的時間。

由於時間之久，租戶面對的加租、迫遷

的情況，到發展之時亦可能被迫搬離現

時居住的構築物。 
 
政府即使就新發展計劃進行優化，但許

多租戶亦無福消受。政府應確保租戶在

完成凍結登記後被迫離開，亦可獲得未

來的安置。 

 有屋主表示自己在 1982 年在村內建屋

及長遠定居。由於政府不允許飼養家

畜，村民長遠生計受影響才會改建房屋

並作出租之用。 
 
政府現時的所謂優化欠缺同理心，村民

認為政府不應只賠人不賠屋，政府只是

欺負寮屋的村民。村民建議政府亦就每

個持份者的身份作出不同及相應的政

策。同時村民亦建議政府可以只就已登



記的寮屋作出賠償給屋主，避免變相鼓

勵村民加建構築物。 

 



致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各委員 
 

就「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擬議加強措施的意見 
 

村民原本是安居樂業的，過著美好生活，但因為政府這樣的清拆行動，等同拆毀村民的安樂窩，

做成村民的不安、帶來村民沉重的經濟及情緒壓力，和極大的困擾。故此，請停止發展洪水橋的計劃。 
 

再者，早前新出的補償及安置「統一安排」更只是糖衣毒藥，口口聲聲話優化安排，實為強搶及

拆毀村民原本美好的家園。 
 

若要村民為社區作犧牲，理應先讓居民能繼續安居樂業。為此，補償及安置安排理應能有讓村民

滿意的補償和安置安排，好讓村民犧牲得有價值。這樣才是有承擔、愛護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才

得人民支持。 
 
故此，有以下要求： 
 
1. 要求房屋委員會公屋單位能免除入息及資產審查（由於是次加強措施是政府為村民作補償安排，

而且村民為香港社會作犧牲，由鄉郊大屋換政府細屋，不應以恆常程序處理村民。）而且可以分

戶租用單位（包括房協樓）。由於村民的生活模式仍是一家多戶（如：已婚人士也會同住以便照顧

家中長者）所以若被拆毀家園，而一般樓宇單位並不能容納兩戶人居住。再者，住屋空間不足將

做成家庭壓力及困擾，就引致更多的家庭問題，最終做成更嚴重的社會負擔。 
 
2. 核准特惠津貼應增加津貼金額，至少要追及房協專用安置屋邨的樓價，否則村民根本連購買房協

專用安置屋邨資助出售單位都不可能（被逼成為樓奴）又無公屋住。政府成為拆毀村民家園的黑

手，而「統一安排」根本談不上補償或安置村民，只是以發展為名拆散家園為實。 
 
3. 工程必須在村民獲「補償及安置安排」後才開始，以確保各個村民得到妥善照顧、安居等，才可

以展開工程。 
 
4. 現時開始有業主逼遷小租戶，此乃是政府安排不當所至，速請政府設法保護有關租戶（苦主），讓

有關的補償及安置以登記名為受惠者。 
 

蒲瓜嶺住民 



被迫遷的住戶 
 
由於政府推動的發展計劃，變相誘使地主加快收回出租土地，並用作自用或投資

發展，現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根本未能保障有關租戶的租住權。即使

租戶面對業主迫遷及瘋狂加租，亦無可奈何。 
 
部份被迫遷戶認為，政府既然進行了人口的凍結登記，便應該保障每一個香港市

民能受合理對待。假使已登記的住戶因各種各樣原因，非自願性地離開發展區範

圍。政府當局都應給予平等的安置及補償權利，一視同仁。 



致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各委員 
 

農民就「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擬議加強措施的意見 
 
 我們是一班受洪水橋新發展局計劃影響之農友，政府稱為「常耕者」或「真正務農人士」。我們

已於浦瓜嶺耕種近 30 多年。在政府公佈洪水橋發展計劃後，我們便不斷遭受私人地主驅趕、滋擾及

破壞農田。即使農地於未來用作「RSc 公共屋宇 – 租住公屋」或「G 政府」用途，土地業權人仍紛紛

要求農民在限時內遷出，又或者透過「加租」作手段，迫使我們無法以務農為生。 
 

雖然 5 月 10 日發展局公佈「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擬議加強措施，但內容

無提及任何保障農民的措施，因此我們有以下意見，希望議員代為向政府當局反映： 
 
1 希望政府能夠一視同仁 

不論是原居民或非原居民、從事甚麼行業的受影響人士，只要是香港市民／中國公民都應該在洪

水橋發展計劃內獲得合理、平等的對待。農民的貢獻，政府當局雖然沒有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之

中，但農民過去為香港提供糧食，以達致自給自足。透過辛勤工作，但求每餐溫飽。從不渴求政

府當局有任何援助。 
 
2 促請進行「農民凍結登記」 

在政府當局公佈發展計劃以後，農民就不斷受疑似土地業權人士日夜滋擾，精神狀態飽受逼迫。

疑似土地業權人先破壞農地再作低賠償，無所不用其極。在精神壓力及身心疲累的情況下，部份

農友無奈放棄耕作。有見及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為「受發展影響而無法耕作的農民」進行

凍結登記，以保障農友耕作的權利。 
 

2.1 我們亦促進政府各部門聯手嚴正處理以上滋擾及破壞農地生態的人士 
 
3 促請盡早公佈「青苗補助金」詳情 

承上述情況，希望地政總署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能夠盡早公佈「青苗補助金」的詳情，包括：農

作物補償額的計算準則、具有計算方程等，以供農民參考。 
 
4 安排受影響農民進行復耕 

農民作為一種職業，耕作是一種權利。我們希望除了能獲我復耕權時，亦享有耕寮的居住權。因

為農民的生活形態不能與一般勞工的生活形態比較，農民每天需於凌晨 3、4 時落田收割，5、6
時則需要交貨予不同菜市場。有風災、雨災亦需要隨時落田照顧菜苗，付出一生精神和心機投放

在培植農作物之上，絕無所謂上班、下班時間，也絕對不會有「搭車前往農業園耕作」這些想法

出現。 
 
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以「租賃土地」形式，撥出政府土地並提供完善配套（包括：沙井、排污

設施、水管、電力、道路等）以及允許「願意繼續耕種的農民」設有耕寮的居住權，讓農民能夠

繼續為香港耕種。 
 

我們希望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各委員，能代受影響的農友向政府當局表達意見！謝謝 
 

一群正受洪水橋發展計劃影響的農民 
2018 年 5 月 24 日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BD%E6%B0%91%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